犍为县自然资源局
关于《犍为县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建设项
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》的公示

犍为县按照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，保障农民居住、乡村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用地需求，完成编制《犍为县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》，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。本次规划选址论证对象为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。2024年5月23日，《犍为县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》已通过犍为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4年第2次会议审议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论证方案进行批前公示，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。公示时间为2024年6月27日至2024年7月26日，如有意见或者建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的形式提交至犍为县自然资源局6楼规划股办公室。公示结束后，我局将根据公示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最终成果，按法定程序报批。
附件：《犍为县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》概要
附图：项目选址区位分析图、项目选址与“三区三线”关系示意图、项目选址与《犍为县国土空间规划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年）县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关系示意图、项目选址与《临港经济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年）用途管制分区关系示意图。
（注：公示项目名称为暂定项目名称，具体项目名称以犍为县发展和改革局立项批复名称为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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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犍为县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论证报告》概要
本项目主要是为了满足灌引村8组农户住房安置和周边农户未来新建住房聚居的需求，本次规划选址论证对象为清溪镇灌引村8组聚居点建设项目，考虑该建设项目的安全性、环境影响等问题，特编制本次选址论证报告。
论证报告通过对项目选址的政策法规符合性、相关规划的衔接性、选址的合理性、建设的影响分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：
1、项目选址是在国家相关规范和技术规定指导下进行的，符合相关文件要求。
2、项目选址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。
3、项目选址对周边现状建设影响较小，且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风景区、森林及自然保护区等敏感点。
4、项目选址地形、工程地质、水文地质、场址现状高程、气象均适宜项目建设，评估区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为“适宜”，市政基础设施方面建设条件具备。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选址是合理可行的。
参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范围及面积标准的通告》（川府规〔2023〕4号）、《乐山市村规划编制管理细则》，建议项目选址地块的规划控制如下：

	规划指标
	规划论证条件

	用地性质
	二类农村宅基地

	用地面积
	29735.9平方米（约44.60亩）

	人均住房用地面积
	≤40平方米

	人均住房、附属用房和庭院用地面积
	≤70平方米

	建筑高度
	≤12米

	建筑层数
	≤3层



















附图：项目选址区位分析图、项目选址与“三区三线”关系示意图、项目选址与《犍为县国土空间规划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年）县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关系示意图、项目选址与《临港经济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年）用途管制分区关系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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